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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第 2 次營造業工地主任 220 小時職能訓練評定考試 

【台南考區】台南市光華高中考區資訊 

一、 考試時間：115 年 5 月 17 日（日） 13:20~17:10 

二、 考區地點：台南市光華高中（臺南市東區勝利路 41 號） 

三、 考區服務電話：0987352772 

四、 考區交通路線圖：校內不開放停車，請停放於路邊停車格或週邊收費停車場 

 

收費停車場參考(請自行留意停車收費機制) 

1. 臺南一中體育館停車場（台南市東區東寧路 12 號對面） 

2. 德化停車場（台南市東區長榮路 2 段 60 號） 

3. 台南市東門停車場（東門路一段 187 號旁） 

4. Times 台南府東街停車場（台南市東區府東街 116 號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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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考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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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試場位置分配一覽表 

試場 准考證號碼範圍 試場位置 

第 01 試場 15240001～15240030 崇真樓 3F 餐一仁 

第 02 試場 15240031～15240063 崇真樓 3F 餐二仁 

第 03 試場 15240064～15240101 崇真樓 3F 餐三仁 

第 04 試場 15240102～15240103 崇真樓 4F 綜二仁 

第 05 試場 15240104～15240105 崇真樓 4F 綜二義 

第 06 試場 15240106～15240145 崇真樓 4F 綜二仁 

第 07 試場 15240146～15240185 崇真樓 4F 綜二義 

⚫ 備有考生休息室在崇真樓 2F 幼一仁教室 

⚫ 試務中心在崇真樓 2F 幼三仁教室 

七、 考試資訊公告 

摘要內政部 115.3.31 內授國營字第 1150803588 號函。 

1. 本評定考試結束後，考生對測驗試題答案如有疑義，應提送相關資料及

敘明理由，交由原受訓單位彙整檢視。 

2. 本評定考試試題、答案及成績，將於考試結束後 45 個工作天內公告。 

3. 複查成績請於本次評定考試成績公告（以本部國土管理署網站）後 5 個

工作日內（電子公文以來文日期為準、紙本公文以郵戳為憑），由各受託

單位彙送複查成績申請公文及考生名單至本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

並申請複查成績以 1 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前開成績複查結果，本部

將統一查復各受託單位。 

4. 本評定考試考生不得攜回試題卷。 

5. 考試計算機機型請依「考選部核定之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自 115 年 1

月 1 日適用）」（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6 日考選部選綜二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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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300945 號公告及修正公告，或至線上查詢系統查核）。 

6. 國家考試禁止攜帶裝置例舉（考選部 114 年 4 月 7 日版本）或至線上查

詢系統查核。 

八、 其他重要資訊 

1. 試場於每節考試之預備時間內，開放應考人入場。應考人入場後，應遵

循監考人員指示及聽取有關試務之規定，並應考人於考試時間開始鈴響

前不得翻閱試題本及作答。 

2. 每節考試開始後 20 分鐘內入場應試，逾時不得入場。 

3. 考生須於規定考試時間攜帶「身分證件」入場。「身分證件」可持國民身

分證或附照片之足資證明身分之護照、居留證或附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

卡或駕駛執照應考，如不屬上開之其他身分證明文件不可進入考場應試。 

4. 考生必須按編定座號入座，並應立即檢查座位標籤上之姓名、答案卡及

座位之准考號碼是否相同；如有不符，應即刻舉手，請監試人員查明處

理。凡經作答後，始發現錯用試題卷、答案卡者，則扣減其該科成績四

分，至該科零分為限；經監試人員或試務人員發現者，該科不予計分。 

5. 考生如有身體不適者建議配戴口罩。 

6. 電子設備，如手機、智慧手錶、平板等裝置，請關機。 

7. 務必詳閱「內政部工地主任 220 小時職能訓練評定考試試場規則暨違

規處理辦法(113.12 版本)」。 

8. 有關校園平面圖、座位表、試場規則等資料如后。 

https://wwwc.moex.gov.tw/main/content/SubMenu.aspx?menu_id=162
https://wwwc.moex.gov.tw/main/content/wHandMenuFile.ashx?file_id=4167
https://wwwc.moex.gov.tw/main/content/wHandMenuFile.ashx?file_id=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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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台

內政部委託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練評定考試
臺南考區 第01試場

15240025
楊偉成

15240026
李建德

15240027
林彥武

15240028
李宗棋

15240029
李明宗

15240030
鄭凱誌

15240019
鄭旭

15240020
吳玟澄

15240021
陳柏翰

15240022
曾孟棋

15240023
蔡靖崴

15240024
林廷宇

15240013
翟炫竑

15240014
陳儀樺

15240015
曾建順

15240016
朱桓頡

15240017
楊子毅

15240018
陳美秀

15240007
謝鎮陽

15240008
李翌德

15240009
陳政瑋

15240010
張俊毅

15240011
王昱翔

15240012
楊玉純

15240001
趙紘毅

15240002
陳威廷

15240003
張照男

15240004
蘇聖翔

15240005
郭信呈

15240006
林楷博

崇真樓3F餐一仁



講   台

內政部委託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練評定考試
臺南考區 第02試場

15240061
黃怡靜

15240062
孫政翔

15240063
李宇陞

15240055
賴彥棠

15240056
林家丞

15240057
杜威遠

15240058
林荻傑

15240059
黃俊堯

15240060
陳致榮

15240049
廖淑萍

15240050
蔡嘉穎

15240051
王世和

15240052
顏弘祺

15240053
楊子毅

15240054
蔡承育

15240043
蔡旻証

15240044
黃琨程

15240045
馮唐洲

15240046
陳其威

15240047
賀思萍

15240048
曾誼庭

15240037
曾韋霖

15240038
楊鎮遠

15240039
杜菀甄

15240040
楊哲僑

15240041
張順億

15240042
吳濬瑞

15240031
黃盟峰

15240032
林姿吟

15240033
林佩瑩

15240034
陳毓涵

15240035
許景明

15240036
廖恒嘉

崇真樓3F餐二仁



講   台

內政部委託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練評定考試
臺南考區 第03試場

15240100
吳義凱

15240101
王廷復

15240094
黃麗蓁

15240095
張國隆

15240096
黃正昌

15240097
李致祥

15240098
楊侑瑾

15240099
黃玉森

15240088
林旭辰

15240089
黃德立

15240090
賴冠甫

15240091
商詮

15240092
謝基國

15240093
陳睿綸

15240082
蘇

15240083
張云榕

15240084
羅翊峰

15240085
林敬華

15240086
吳忠龍

15240087
林信成

15240076
王迺傑

15240077
吳冠霖

15240078
紓緹

15240079
馮勝亦

15240080
徐嘉慶

15240081
鄭貝儀

15240070
張哲嘉

15240071
鍾協成

15240072
陳信育

15240073
蕭振邦

15240074
陳建豪

15240075
陳建恩

15240064
詹佳運

15240065
林佑展

15240066
蔡沛

15240067
王升柏

15240068
王安

15240069
劉榮舜

備位1

備位2

崇真樓3F餐三仁



講   台

內政部委託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練評定考試
臺南考區 第04試場

15240102
陳德軒

15240103
張文毓

崇真樓4F綜二仁



講   台

內政部委託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練評定考試
臺南考區 第05試場

15240104
龔柏勳

15240105
謝秉均

崇真樓4F綜二義



講   台

內政部委託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練評定考試
臺南考區 第06試場

15240140
劉柏彥

15240141
俊玄

15240142
鄭為中

15240143
蔡曜安

15240144
劉行

15240145
王韋翔

15240134
葉書榮

15240135
黃家琪

15240136
洪亮凱

15240137
邱書

15240138
吳皓倫

15240139
黃仁威

15240128
李宇晉

15240129
王捷申

15240130
陳奕蓁

15240131
白佳代

15240132
廖佐祥

15240133
楊立旗

15240122
馮中佑

15240123
黃則文

15240124
陳宏瑋

15240125
陳仕平

15240126
楊易霖

15240127
邱思婷

15240116
辜禹凡

15240117
林晉輝

15240118
邵凱隆

15240119
林子豪

15240120
徐唯宗

15240121
趙苑宇

15240110
劉原佑

15240111
龔芸挺

15240112
古富宇

15240113
張欽舜

15240114
邱元良

15240115
靳錫霖

15240106
洪素妃

15240107
鄒盛文

15240108
曾冠霖

15240109
林志浩

崇真樓4F綜二仁



講   台

內政部委託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練評定考試
臺南考區 第07試場

15240180
林建宇

15240181
張哲維

15240182
林貫詣

15240183
江長融

15240184
李弘棋

15240185
何雲漢

15240174
柯漢銘

15240175
江翊辰

15240176
吳國榮

15240177
莊子毅

15240178
余昇鴻

15240179
鄭妏如

15240168
余立凡

15240169
蘇登峰

15240170
鄭國平

15240171
張桓華

15240172
陳柏村

15240173
許維祐

15240162
叢德仁

15240163
陳偉

15240164
蔡逸璋

15240165
張家榮

15240166
游智量

15240167
黃儀

15240156
楊堯宏

15240157
劉慶治

15240158
張仕鴻

15240159
張鈞証

15240160
高國竣

15240161
孫維民

15240150
林文杰

15240151
林彥仲

15240152
徐祥恩

15240153
陳嘉隆

15240154
王鉦傑

15240155
張勝斐

15240146
李玟霖

15240147
吳致毅

15240148
楊宏沂

15240149
曾子倫

崇真樓4F綜二義



1 

內政部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評定考試試場規則暨違規處理辦法(113.12版本) 

一、為維護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特訂定「本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二、監試或試務人員為執行本規則各項規定，得對可能擾亂試場內外秩序、妨害考試公平之情事進

行及時必要之處置或查驗各種可疑物品，考生應予充分配合，否則依其情節輕重提報議處。 

一般注意事項 

三、應考人應依考試公告所載之日期及時間，於指定之試場應試。 

四、試場於每節考試之預備時間內，開放應考人入場。應考人入場後，應遵循監考人員指示及聽取

有關試務之規定，並應考人於考試時間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試題本及作答。 

五、每類科（共二類科）考試時間為九十分鐘。 

六、考生不得有下列各項之情事，違者一律取消其考試資格，所有科目不予計分並喪失補考資格： 

（一）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試人員幫助舞弊 

（三）集體舞弊行為 

（四）電子通訊舞弊行為 

七、考生不得在試場吸煙、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作答，違者初次警告，如再犯者，則勒令出場

（如未達本規則第八條規定出場時間，得由試務人員暫時限制其行動）且該科不予計分；拒不

出場者或情節重大者，取消考試資格，所有科目不予計分。 

八、應考人至遲應於每節考試開始後20分鐘內入場應試，逾時不得入場。入場鈴(鐘)聲響後考生應

即入場，不得停留場外。考試開始後30分鐘內不得離場。強行入場或出場者，該科不予計分。 

九、考生不得有傳遞、夾帶、交換試題紙、試卷，或以試題紙、試卷供他人窺伺抄襲及抄襲他人答

案、以暗號傳遞答案訊息等舞弊情事，違者有關考生該科不予計分。 

十、考生不得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意圖窺伺、便利他人窺伺答案、自誦答案等情事，經警告不聽

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一、考生除必用之書寫文具、無程式型及無文字記憶型計算器（或考試院考選部核定「國家考試

電子計算器措施」之計算器機型。）及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先報備並經檢

查）外，不得攜帶簿籍、電子資料、紙張、發聲設備（如鬧鈴手錶、筆等）、通訊設備（如

行動電話、呼叫器等）、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或紀錄功能之器材或設

備、及具程式型記憶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物品隨身攜帶或置於

抽屜、桌椅或座位旁，如考選部核定國家考試禁止攜帶具通訊、感應、拍攝、記錄功能之裝

置或設備，如: 智慧手環、健康手環、運動手環、智慧手錶、耳機、錄影筆、其他(智慧眼

鏡、智慧佛珠、智慧戒指、吊飾型密錄器等)。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四分，至該科零分為限；

情節重大者，提請試務會議予以議處，並得視其使用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但入場後置入「臨時置物區」，未發出聲響且未影響試場秩序者，不予扣分，惟臨時置物區

物品保管之責由考生自負。 

入場及作答前注意事項 

十二、考生須於規定考試時間攜帶「身分證件」入場。「身分證件」可持國民身分證或附照片之足

資證明身分之護照、居留證或附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或駕駛執照應考，如為不屬上開之其

他身分證明文件不可進入考場應試。 

十三、考生必須按編定座號入座，並應立即檢查座位標籤上之姓名、答案卡及座位之准考號碼是否

相同；如有不符，應即刻舉手，請監試人員查明處理。凡經作答後，始發現錯用試題卷、答

案卡者，則扣減其該科成績四分，至該科零分為限；經監試人員或試務人員發現者，該科不

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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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考生入座後，應將「身分證件」放在桌面右上角，以備查驗，且考生須遵循監試人員指 

示配合核對相片與考生身分，考生不得拒絕，否則取消考試資格，所有科目不予計分。 

作答注意事項 

十五、考生不得毀損、破壞或竄改答案卡上之准考號碼、將答案卡污損、摺疊、捲角、撕毀或做任

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六、答案卡限用黑色2B 鉛筆書寫並確實依畫記格式填答，違者導致電腦無法判別而影響該科計分

之後果由違規者自行負責。 

十七、考生應依照試題紙及答案卡上相關規定作答。作答前，應先核對座位及答案卡上之准考號碼

是否正確，試題紙之考試類科及卷別（A 或B 卷）是否有誤，如試題紙或答案卡有誤，應舉

手請監試人員換發正確試題紙或答案卡，否則導致閱卷計分錯誤，由考生自行負責，請考生

特別注意；另於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

釋題意。 

十八、考生不得在試題紙以外之處抄錄答案或書寫與考試科目有關之文字、符號等，違者該科不予

計分。 

十九、考試時間結束前應考人自行結束作答時，應考人一經離座，不得再行修改答案，應將試卷及

答案卡交監試人員，違者該科不予計分。考試結束鐘響後考生停止作答，由監考人員至座位

收回答案卡及試卷後方可離座。 

二十、每節考試開始時，應考人始得作答，於試務機關提供之紙張或物品上書寫文字符號或劃記，

視為作答，於考試時間開始前作答，扣減其該科成績三分；考生於每節考試結束鈴(鐘)聲開

始響時，應即停止作答，靜候監試人員收取答案卡及試卷，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三分，至該

科零分為限。經乙次警告後仍繼續作答者或拒絕交出答案卡者，該科不予計分。 

離場注意事項 

二十一、考生將答案卡攜出或投出試場外者，取消考試資格，所有科目不予計分。 

二十二、考生已交答案卡而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法指示

場內考生作答，經勸止不聽者，該科不予計分。 

其他事項 

二十三、考生如因緊急突發事故致有閱讀試卷、書寫試卷之困難者，應即通知該分區考場試務中心

並試務中心應儘速協助考生檢具相關事證於考試舉行當日前函送本署備案；如因事件為考

試當日發生，未及報備，仍應於事件發生後檢具相關事證函請本署備案，本署將視案件之

特殊性，提送試務委員會審查。 

二十四、考生如有本規則未列之其他舞弊或不軌意圖之行為或發生特殊事故時，得由監試人員或試

務人員予以登記，提請考試委員會議依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理。 

二十五、應考人違反本規則之規定而予以扣考、扣分或不予計分者，應提報試務委員會。 

二十六、如遇重大天然災害足以影響本次考試時，由考試主辦單位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統一發布本考

試之緊急措施消息。 

二十七、考生對於違反本試場規則之行為有疑慮，應於本人當日應考最後一節結束後三十分鐘內逕

向該分區考場試務中心主任申訴說明，逾期不予受理。 

二十八、各該次評定考試試題、答案及成績，除有經考試主辦單位同意不予公布試題及答案之考試

外，將於考試結束後45個工作天內公告。 

二十九、考試期間考生若有身體不適者建議配戴口罩。 



考選部核定之 120 款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自 115 年 1 月 1 日適用）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6 日考選部選綜二字第 1141300945 號公告修正

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10 款) 佳能昕普股份有限公司(4款) 久儀股份有限公司(31款)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AURORA DT210 AU-14 Canon
F-502G
(第二類)

CN-01 E-MORE DS-3GT EM-15

AURORA DT220 AU-15 Canon LC-210HiII CN-02 E-MORE DS-120GT EM-16

AURORA DT300 Canon LS-88VII CN-03 E-MORE DS-200GTK EM-26

AURORA

DT316-B
DT316-G
DT316-O
DT316-R

Canon LS-120VII CN-04 E-MORE fx-127
(第二類)

EM-01

信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2 款)

1.品牌 CATIGA 12款

2.品牌 CinLiCa 10款

E-MORE fx-183
(第二類)

EM-24

AURORA DT810V AU-13 E-MORE fx-330s
(第二類)

EM-25

AURORA DT850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E-MORE HL-100V

AURORA DT860 CATIGA AB-805 E-MORE JS-20GT EM-17

AURORA HC132 AU-08 CATIGA CA-88 E-MORE JS-120B

AURORA HC133 AU-09 CATIGA CA-268 SL-01 E-MORE JS-120GT EM-18

AURORA SC600
（第二類）

AU-05 CATIGA CA-312 SL-02 E-MORE JS-200GTK EM-27

台灣卡西歐股份有限公司(16款) CATIGA DS-3LA E-MORE LC-123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CATIGA DS-20LA E-MORE MS-8L EM-23

CASIO fx-82SOLARⅡ

(第二類)
CA-20 CATIGA DS-120LA E-MORE MS-12E EM-09

CASIO HL-100LB CA-05 CATIGA JS-2206 SL-03 E-MORE MS-12GT

CASIO HL-815L CA-06 CATIGA MS-8K E-MORE MS-20GT
（不得使用具MU鍵規格）

EM-20

CASIO HL-820LV CA-07 CATIGA MS-99A E-MORE MS-80L EM-19

CASIO HL-820VA CA-08 CATIGA NS-270B E-MORE MS-80V

CASIO LC-160LV CA-10 CATIGA NS-1200B E-MORE MS-99V

CASIO LC-401LV CA-11 CinLiCa CA-68 E-MORE MS-112L EM-02

CASIO MW-5V CA-12 CinLiCa CA-303 E-MORE MS-120E EM-10

CASIO MW-8V CA-02 CinLiCa DS-7L E-MORE MS-868

CASIO SL-100L CA-13 CinLiCa JS-2LV E-MORE NS-200GTK EM-28

CASIO SL-240LB CA-14 CinLiCa JS-8H E-MORE SD-12N

CASIO SL-300LV CA-15 CinLiCa JS-12H E-MORE SD-120

CASIO SX-100 CA-17 CinLiCa JS-120LC E-MORE SL-20V EM-12

CASIO SX-220 CA-18 CinLiCa JS-2007 SL-04 E-MORE SL-201 EM-14

CASIO SX-300P CA-03 CinLiCa SL-520P E-MORE SL-220GT EM-21

CASIO SX-320P CA-04 CinLiCa SL-797 E-MORE SL-320GT EM-22

E-MORE SL-709 EM-11

E-MORE SL-712 EM-03



台灣哈理股份有限公司(3 款) 陞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0 款)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H-T-T SCP-298 HL-01 LIBERTY
LB-217CA
(第二類)

LI-12

H-T-T SCP-308 HL-05 LIBERTY
LB-5003CA
（不得使用具MU鍵規格）

LI-01

H-T-T SCP-328 HL-02 LIBERTY
LB-5016CA
（不得使用具MU鍵規格）

LI-02

京禾事業有限公司(10 款) LIBERTY
LB-5017CA
（不得使用具MU鍵規格）

LI-03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LIBERTY
LB-5018CA
（不得使用具MU鍵規格）

LI-04

JINHO JH-277 LIBERTY LB-5024CA LI-05

JINHO
JH-888
(第二類)

LIBERTY LB-5026CA LI-06

JINHO JH-2717-12 LIBERTY LB-5027CA LI-07

JINHO JH-2792-12 LIBERTY LB-5028CA LI-08

JINHO JH-2797 LIBERTY LB-5029CA LI-09

JINHO JH-2836 信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4 款)

JINHO JH-2891-12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JINHO JH-6601 LIBERTY LY-2738CA

JINHO JH-6606
LIBERTY
利百代

LY-2780CA

JINHO JH-6608
LIBERTY
利百代

LY-2898CA

耐嘉股份有限公司(9 款) 利百代
LY-2401SCA
(第二類)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廣天國際有限公司(1 款)

KINYO KPE-561 KI-01 品牌 型號 識別號碼

KINYO KPE-587 KI-04
TEXAS

INSTRUMENTS
TI-108

KINYO
KPE-588
（不得使用具MU鍵規格）

KI-05 備註：

1.品牌及型號為辨識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

之關鍵，核定型號之機身有貼紙黏貼或

噴印之識別標識，可供快速識別參考。115

年起識別標識為 ，114 年前核定型號

之識別標識亦可為 +識別號碼。

2.本表以品牌及型號之英文及數字排序。

3.本表型號標註第二類，係具備+、－、×、

÷、%、√、MR、MC、M+、M-、三角函

數、對數、指數運算功能；其他未標註

係第一類，具備+、－、×、÷、%、√、

MR、MC、M+、M-運算功能。

KINYO KPE-661 KI-06

KINYO KPE-663 KI-07

KINYO KPE-665 KI-08

KINYO KPE-678

KINYO
KPE-681
(第二類)

KINYO KPE-686



【考畢請回收】

115 年 4 月版

敬告應考人：

國家考試禁止攜帶電子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
感應、拍攝、記錄功能之裝置、設備，應考人考試中如
經發現攜帶、佩戴或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四周，依試
場規則第 17 條第 5 款規定，扣除該節科目成績 5 分。

國家考試禁止攜帶裝置例舉

智慧手環/健康手環/運動手環 智慧手錶

功能：支援語音控制、聲控、震動通知、

錄音、錄影、通話、AI 對話等，可

透過藍牙或 WiFi 與手機連線傳輸

進行遠端監看。

功能：支援聲控、AI 對話、具藍牙及 WiFi

傳輸，可接收簡訊、社群軟體、撥

打及接聽電話或具錄影錄音並支

援拍照等功能。

智慧耳機/骨傳導耳機 錄影筆

功能：支援語音控制、聲控、通話、錄音

、AI 對話等，可透過藍牙連接至手

機接聽電話等功能。

功能：具錄音、錄影功能，可透過藍牙或

WiFi 與手機連接，使用網路進行遠

端監看。

智慧眼鏡 其他：智慧佛珠、智慧戒指、智

慧耳環、吊飾型密錄器等

功能：支援拍照、錄音、錄影、語音控制

、通話、AI 對話、翻譯或記錄，可

透過藍牙或 WiFi 與手機連接，使用

網路進行遠端監看、聲音接收等功

能。

功能：支援拍照、錄音、錄影、感應或記

錄，可透過藍牙或 WiFi 與手機連接

，使用網路進行遠端監看、通話等

功能。

後視方向 後視方向鏡頭

鏡頭

鏡頭

(有鏡頭) (無鏡頭)


